
國立宜蘭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系學會組織章程 
92 學年度系大會制訂 

95 學年度系大會修訂通過 

(99.4.21)98 學年度下學期系大會修訂通過 

(103.4.23)102 學年度下學期系大會修訂通過 

(104.10.1)104 學年度上學期系大會修訂通過 

(106.11.19)106 學年度上學期系大會修訂通過 

(108.05.15)107 學年度下學期會員大會修訂通過 

(111.12.10)111 學年度上學期會員大會修訂通過 

系學會組織章程 - 總則 

第一條 本系學會之全名定為「國立宜蘭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系學會」，以下簡稱為「本會」。 

第二條 本會會址位於國立宜蘭大學格致大樓地下室 B109。 

第三條 本會之宗旨: 

 一、發展電機相關之學術研究新知，以提升會員們專業知能。 

 二、提高向心力，以增進本會會員間之團結和諧。 

 三、發展有利本會會員之資訊服務工作，為本會會員謀求最高福祉。 

系學會組織章程 – 會員 

第四條 凡具國立宜蘭大學學籍之電機工程學系學生，為本會當然會員。 

第五條 凡本會當然會員且盡本會當然會員之義務者，均有權利享有本會提供之服務。 

第六條   凡本會當然會員且繳納系學會費用者，即成為正式會員。 

第七條   凡本會正式成員且盡本會正式成員義務者，均有權利享有本會提供正式成員之服務。 

第八條   當然會員之權利: 

 一、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等權。 

 二、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 

 三、本會當然會員均有權利向本會幹部提出行政、活動之相關建議質詢本會會務。 

第九條 當然會員之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及所通過之決議。 

 二、主動參與推展本會之會務，並全力爭取本系榮譽及維護本系形象。 

第十條   正式會員之權利: 

 一、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等權。 

 二、參加本會所主辦之各項活動不需額外繳納活動費用。 

 三、本會會員均有權利向本會幹部質詢本會會務與提出行政、活動之相關建議。 

第十一條  正式會員之義務: 

 一、繳納系學會會費。 

 二、遵守本會章程及所通過之決議。 

 三、主動參與推展本會之會務，並全力爭取本系榮譽及維護本系形象。 

 四、擔任本會指派之任務。 

 

 

 

 



系學會組織章程 – 監察委員會 

第十二條  本會設置監察委員會，並依照「國立宜蘭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系學會監察委員設置辦 

          法」執行監察委員會職責。 

系學會組織章程 – 行政部門 

第十三條  本會指導老師由系上指派之教師擔任，負責指導學會工作執行及章程規定等事項。 

第十四條  組織架構: 

 一、本會幹部為內閣制，會長下設副會長一名。 

 二、設活動部、美宣部、總務部、公關部、器材部、文書部。  

 三、會長因故無法行使其職權時，由副會長擔任代理會長一職。 

 四、會長所屬之幹部採內閣制，由會長及副會長從實習幹部群中指定活動部長、美宣 

     部長、總務部長、公關部長、器材部長、文書部長。 

 五、會長與副會長皆缺任時，由剩餘幹部在一周內組織選舉委員會，選出接任的會長 

             及副會長，繼任至任期滿。 

 六、會長及副會長可遞出總辭，交由幹部群同意，若同意則需在一周內由當任幹部組 

     織選舉委員會，輔選出繼任之正、副會長，方可解職。 

 七、各幹部詳細職責如下: 

 (一)會長: 

   1.會長為本會幹部之召集人，代表國立宜蘭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2.會長對全體會員、電機系系主任及系上所有教師負責，且對外代表本會， 

     對內領導各部門，並出席學校與學生會相關行政會議。 

   3.會長之職權由全體會員授與，有召開幹部會議、執行會議內容、徵招人員， 

     質疑會議內容及方針等必要職權。 

   4.會長缺任時，由副會長繼任至任期屆滿，並召開會員大會直選副會長。 

 (二)副會長: 

   1.副會長之功能在協助會長，並輔助與監督各幹部。 

   2.副會長亦可領導幹部完成系會相關事務，若會長與副會長有衝突時，由幹 

     部會議決議之。 

 (三)活動部: 

   1.負責系上對校內及校外的一切活動。 

   2.所有活動行程需交由系學會幹部會議討論，通過後由活動負責人草擬公告 

     並監督後續製作及公布。 

 (四)文書部: 

   1.負責本會文件、會議記錄及整理。 

   2.校閱各項活動之企劃書。 

   3.為評鑑工作之總負責人。 

   4.負責本會幹部及儲備幹部之通訊錄編輯製作。  

 (五)美宣部: 

   1.負責系上各項活動之海報及傳單製作。 

   2.負責系上各項活動之場地布置。 

 (六)總務部: 

   1.負責本會之財務收支及財務明細表之製作。 

   2.於會員大會時公布收支狀況。 

   3.需在每學期第一次例行會議後，公布該學期之預算；並協助下屆提出建議事項 

     (如金錢是否運用恰當)。 

   4.管理本會的所持經費。 

 

 

 



 

 (七)公關部: 

   1.負責系上對外一切的交涉，包含系對系、對校外及廠商、店家。 

   2.其接洽內容需於幹部會議討論決議之。 

   3.負責系上各項活動之宣傳。 

 (八)器材部:  

   1. 依照「國立宜蘭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系學會器材借用辦法」，執行器材部職 

   責。  

   2. 系學會之所有器材均由器材部保管，包括系學會辦公室內所有器具。  

   3. 凡系上活動所需要的器材均可向器材部商借，而器材部欲添購新器材需向總 

   務部估價，並於幹部會議決議後方得添購。  

   4. 系上之球隊器具由各系隊自行購買與保管。  

   5. 負責系上各項活動所需場地租借。 

系學會組織章程 –經費 

第十五條  本會之財務運作應公開透明，以徵信守，所有核銷過程需經由指導老師。 

第十六條  本會設置總務部，並依照「國立宜蘭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系學會財務管理辦法」 

  執行財務管理之職責。 

系學會組織章程 –附則 

第十七條  本章程為本會關於學生自治之最高法規，其餘法規、行政條文均不可與本章程牴 

          觸，否則無效。 

第十八條  本章程之修訂有一固定之程序: 

  一、由本會幹部三分之一以上連署。 

  二、由全體幹部共同修訂之。 

第十九條  選舉 

  一、規定 

 (一)本會正、副會長於每年下學期之會員大會進行改選，並於當學期暑假第一天上 

     任，任期至翌年暑假開始前一日。 

  (二)本會正、副會長由會員不記名投票選出。 

 (三)合乎規定資格之正式會員，得在申請參選本會正、副會長期間，向選舉委員會 

     登記為候選人。 

 (四)選舉嚴禁威脅、利誘，若經發現或會員檢舉，交由選舉委員會查證屬實，取消 

     其資格，如有當選亦然。 

 (五)若申請期間結束後，仍無人申請參選，則由本會原幹部推舉下一任正、副會長  

     參選人將，並交由選舉委員會審核。 

 二、資格 

 (一) 會長候選人應具資格 

   1.本會會員且曾為本會幹部、本會舉辦活動之工作人員或曾擔任班級幹部、 

        社團幹部者。 

   2.符合「國立宜蘭大學學生社團活動輔導辦法」之規定者。 

 (二) 副會長候選人應具資格必需為本會會員。 

 三、程序 

 (一) 於選舉日前 20 日，由選舉委員會發布選舉公報。 

 (二) 報名日期由選舉公報發布後至選舉日前 10 日截止。 

 (三) 競選期為投票日前 10 日至前 1 日。 

 四、投票與選舉結果 

 (一) 選舉人投票時，應憑本人之學生證領取選票乙張。 

 (二) 投票所於投票結束後，票匭即由選舉委員封箱。 

 (三) 投、開票之起訖時間由選舉委員會公告。 

 (四) 開票結果，以獲最高票者為當選人；得票相同時則需再進行一次選舉決定。 



 

第二十條  罷免 

   罷免本會正、副會長，由會員三分之一以上提出，本會幹部四分之三以上同意，其餘 

 幹部需於繼任之正、副會長上任後立即解職。 
第二十一條  創制 

   會員一人以上提出，提出新法案交由文書，於本會幹部會議提出是否可行，如可行 

  則幹部三分之二以上連署，則此新法於一星期內公布，公布後一星期實行。 
第二十二條  複決 

   由會員對任何事項提出表決，會員三分之二以上連署否決本會幹部會議之決議事項 

  則該決議事項需重新討論或行使，且以會員之意見為準。 
第二十三條  選務委員 

  一、規定 

  (一)由本會幹部及本系二、三年級各班班級代表為選務委員會之選務委員，若班代 

  不克執行時，由班上推舉代表一名負責選務；若班級不克執行時，則視同放棄該權 

  利。 

  (二)選務委員設主任委員一名，由選務委員相互提名投票選舉後產生，負責總籌該 

  屆正、副會長選舉選務。 

 二、職責 

  (一)投、開票所之設置，票選工具之製作，由選舉委員會決議公告與製作。 

  (二)公告選舉辦法與程序，並決定投、開票時間及裁定選舉糾紛。 

  (三)辦理候選人登記、審查、製票、投票及開票作業並公布之。 

  (四)選務委員得登記參選正、副會長，但需解職選務之工作。 
 


